
因應保險法第116條修正之一年期以下不保證續保保險商品條款修正說明 

基於維護保戶權益，配合111年11月30日總統公布修訂保險法第一百十六

條第二項條文，增訂第三項，明定保險公司對於保單屆期尚未繳付保險費之催

告，應一併通知被保險人，並依最後留存於保險公司之聯絡資料，以書面、電

子郵件、簡訊或其他約定方式擇一發出通知。 

本公司一年期以下不保證續保保險商品均適用本次保險法修正規定。現行銷售

商品修正後條款與原條款之差異公告如附件。 

 

  



附件、修正後條款與原條款之差異對照表 

商品名稱 條次 原條文 修正條文 

國泰人壽

好全方位

傷害暨兒

童傷害失

能保險附

約 

第六

條 

第二期以後保險費及續保保險費的
交付、寬限期間及附約效力的停止 
分期繳納的第二期以後保險費或續
保保險費，應照本附約所載交付方
法及日期，向本公司所在地或指定
地點交付，本公司將交付開發之憑
證。第二期以後分期保險費到期未
交付時，年繳或半年繳者，自催告到
達翌日起三十日內為寬限期間；月
繳或季繳者，則不另為催告，自保險
單所載交付日期之翌日起三十日內
為寬限期間。 
約定以金融機構轉帳或其他方式交
付第二期以後的分期保險費者，本
公司於知悉未能依此項約定受領保
險費時，應催告要保人交付保險費，
自催告到達翌日起三十日內為寬限
期間。 
 
 
 
 
 
逾寬限期間仍未交付者，本附約自
寬限期間終了翌日起停止效力。如
在寬限期間內發生保險事故時，本 
公司仍負保險責任，但應由給付保
險金內扣除欠繳保險費。 

第二期以後保險費及續保保險費的
交付、寬限期間及附約效力的停止 
分期繳納的第二期以後保險費或續
保保險費，應照本附約所載交付方
法及日期，向本公司所在地或指定
地點交付，本公司將交付開發之憑
證。第二期以後分期保險費到期未
交付時，年繳或半年繳者，自催告到
達翌日起三十日內為寬限期間；月
繳或季繳者，則不另為催告，自保險
單所載交付日期之翌日起三十日內
為寬限期間。 
約定以金融機構轉帳或其他方式交
付第二期以後的分期保險費者，本
公司於知悉未能依此項約定受領保
險費時，應催告要保人交付保險費，
自催告到達翌日起三十日內為寬限
期間。 

前二項對要保人之催告，本公司另
應通知被保險人以確保其權益。對
被保險人之通知，依最後留存於本
公司之聯絡資料，以書面、電子郵
件、簡訊或其他約定方式擇一發出
通知者，視為已完成。 
逾寬限期間仍未交付者，本附約自
寬限期間終了翌日起停止效力。如
在寬限期間內發生保險事故時，本 
公司仍負保險責任，但應由給付保
險金內扣除欠繳保險費。 

第七

條 

保險費的墊繳、附約的停效及復效 
本附約之保險費，超過主契約寬限
期間仍未交付時，應就主契約與本
附約保險費之合計金額準用主契約
有關「保險費的墊繳及契約效力的
停止」條款之約定辦理。 
 
 
 
主契約停止效力時，本附約效力亦
同時停止。主契約未復效者，本附約
亦不得復效；其復效程序及限制準
用主契約有關「本契約效力的恢復」
之約定辦理，但於計算本附約應清
償保險費時，應按當期應繳保險費，
就未到期之日數比例計算之。 

保險費的墊繳、附約的停效及復效 
本附約之保險費，超過主契約寬限
期間仍未交付時，應就主契約與本
附約保險費之合計金額準用主契約
有關「保險費的墊繳及契約效力的
停止」條款之約定辦理。 
前項對要保人之催告，另應以第六
條第三項方式通知被保險人以確保
其權益。 
主契約停止效力時，本附約效力亦
同時停止。主契約未復效者，本附約
亦不得復效；其復效程序及限制準
用主契約有關「本契約效力的恢復」
之約定辦理，但於計算本附約應清
償保險費時，應按當期應繳保險費，
就未到期之日數比例計算之。 



國泰人壽

新金骨力

傷害暨兒

童意外骨

折保險附

約 

第六

條 

第二期以後保險費及續保保險費的

交付、寬限期間及附約效力的停止 

分期繳納的第二期以後保險費或續

保保險費，應照本附約所載交付方

法及日期，向本公司所在地或指定

地點交付，本公司將交付開發之憑

證。第二期以後分期保險費到期未

交付時，年繳或半年繳者，自催告到

達翌日起三十日內為寬限期間；月

繳或季繳者，則不另為催告，自保險

單所載交付日期之翌日起三十日內

為寬限期間。 

約定以金融機構轉帳或其他方式交

付第二期以後的分期保險費者，本

公司於知悉未能依此項約定受領保 

險費時，應催告要保人交付保險費，

自催告到達翌日起三十日內為寬限

期間。 

 

 

 

 

 

逾寬限期間仍未交付者，本附約自

寬限期間終了翌日起停止效力。如

在寬限期間內發生保險事故時，本 

公司仍負保險責任，但應由給付保

險金內扣除欠繳保險費。 

第二期以後保險費及續保保險費的

交付、寬限期間及附約效力的停止 

分期繳納的第二期以後保險費或續

保保險費，應照本附約所載交付方

法及日期，向本公司所在地或指定

地點交付，本公司將交付開發之憑

證。第二期以後分期保險費到期未

交付時，年繳或半年繳者，自催告到

達翌日起三十日內為寬限期間；月

繳或季繳者，則不另為催告，自保險

單所載交付日期之翌日起三十日內

為寬限期間。 

約定以金融機構轉帳或其他方式交

付第二期以後的分期保險費者，本

公司於知悉未能依此項約定受領保

險費時，應催告要保人交付保險費，

自催告到達翌日起三十日內為寬限

期間。 
前二項對要保人之催告，本公司另
應通知被保險人以確保其權益。對
被保險人之通知，依最後留存於本
公司之聯絡資料，以書面、電子郵
件、簡訊或其他約定方式擇一發出
通知者，視為已完成。 
逾寬限期間仍未交付者，本附約自

寬限期間終了翌日起停止效力。如

在寬限期間內發生保險事故時，本 

公司仍負保險責任，但應由給付保

險金內扣除欠繳保險費。 

第七

條 

保險費的墊繳、附約的停效及復效 

本附約之保險費，超過主契約寬限

期間仍未交付時，應就主契約與本

附約保險費之合計金額準用主契約

有關「保險費的墊繳及契約效力的

停止」條款之約定辦理。 

 

 

 

主契約停止效力時，本附約效力亦

同時停止。主契約未復效者，本附約

亦不得復效；其復效程序及限制準

用主契約有關「本契約效力的恢復」

之約定辦理，但於計算本附約應清

償保險費時，應按當期應繳保險費，

就未到期之日數比例計算之。 

保險費的墊繳、附約的停效及復效 

本附約之保險費，超過主契約寬限

期間仍未交付時，應就主契約與本

附約保險費之合計金額準用主契約

有關「保險費的墊繳及契約效力的

停止」條款之約定辦理。 

前項對要保人之催告，另應以第六

條第三項方式通知被保險人以確保

其權益。 

主契約停止效力時，本附約效力亦

同時停止。主契約未復效者，本附約

亦不得復效；其復效程序及限制準

用主契約有關「本契約效力的恢復」

之約定辦理，但於計算本附約應清

償保險費時，應按當期應繳保險費，

就未到期之日數比例計算之。 

 

 



國泰人壽

珍愛寶貝

一年定期

傷害醫療

保險附約

(無身故給

付) 

第六

條 

第二期以後保險費及續保保險費的

交付、寬限期間及附約效力的停止 

分期繳納的第二期以後保險費或續

保保險費，應照本附約所載交付方

法及日期，向本公司所在地或指定

地點交付，本公司將交付開發之憑

證。第二期以後分期保險費到期未

交付時，年繳或半年繳者，自催告到

達翌日起三十日內為寬限期間；月

繳或季繳者，則不另為催告，自保險

單所載交付日期之翌日起三十日內

為寬限期間。 

約定以金融機構轉帳或其他方式交

付第二期以後的分期保險費者，本

公司於知悉未能依此項約定受領保 

險費時，應催告要保人交付保險費，

自催告到達翌日起三十日內為寬限

期間。 

 

 

 

 

 

逾寬限期間仍未交付者，本附約自

寬限期間終了翌日起停止效力。如

在寬限期間內發生保險事故時，本 

公司仍負保險責任，但應由給付保

險金內扣除欠繳保險費。 

第二期以後保險費及續保保險費的

交付、寬限期間及附約效力的停止 

分期繳納的第二期以後保險費或續

保保險費，應照本附約所載交付方

法及日期，向本公司所在地或指定

地點交付，本公司將交付開發之憑

證。第二期以後分期保險費到期未

交付時，年繳或半年繳者，自催告到

達翌日起三十日內為寬限期間；月

繳或季繳者，則不另為催告，自保險

單所載交付日期之翌日起三十日內

為寬限期間。 

約定以金融機構轉帳或其他方式交

付第二期以後的分期保險費者，本

公司於知悉未能依此項約定受領保 

險費時，應催告要保人交付保險費，

自催告到達翌日起三十日內為寬限

期間。 
前二項對要保人之催告，本公司另
應通知被保險人以確保其權益。對
被保險人之通知，依最後留存於本
公司之聯絡資料，以書面、電子郵
件、簡訊或其他約定方式擇一發出
通知者，視為已完成。 
逾寬限期間仍未交付者，本附約自

寬限期間終了翌日起停止效力。如

在寬限期間內發生保險事故時，本 

公司仍負保險責任，但應由給付保

險金內扣除欠繳保險費。 

國泰人壽

溢起守護

定期健康

保險附約 

第六

條 

第二期以後保險費及續保保險費的

交付、寬限期間及附約效力的停止 

分期繳納的第二期以後保險費或續

保保險費，應照本附約所載交付方

法及日期，向本公司所在地或指定 

地點交付，本公司將交付開發之憑

證。第二期以後分期保險費或續保

保險費到期未交付時，半年繳者， 

自催告到達翌日起三十日內為寬限

期間；月繳或季繳者，則不另為催

告，自保險單所載交付日期之翌日 

起三十日為寬限期間。 

約定以金融機構轉帳或其他方式交

付第二期以後的分期保險費或續保

保險費者，本公司於知悉未能依此 

項約定受領保險費時，應催告要保

人交付保險費，自催告到達翌日起

三十日內為寬限期間。 

第二期以後保險費及續保保險費的

交付、寬限期間及附約效力的停止 

分期繳納的第二期以後保險費或續

保保險費，應照本附約所載交付方

法及日期，向本公司所在地或指定 

地點交付，本公司將交付開發之憑

證。第二期以後分期保險費或續保

保險費到期未交付時，半年繳者， 

自催告到達翌日起三十日內為寬限

期間；月繳或季繳者，則不另為催

告，自保險單所載交付日期之翌日 

起三十日為寬限期間。 

約定以金融機構轉帳或其他方式交

付第二期以後的分期保險費或續保

保險費者，本公司於知悉未能依此 

項約定受領保險費時，應催告要保

人交付保險費，自催告到達翌日起

三十日內為寬限期間。 



 

 

 

 

 

逾寬限期間仍未交付者，本附約自

寬限期間終了翌日起停止效力。如

在寬限期間內發生保險事故時，本 

公司仍負保險責任，但應由給付保

險金內扣除欠繳保險費。 

前二項對要保人之催告，本公司另
應通知被保險人以確保其權益。對
被保險人之通知，依最後留存於本
公司之聯絡資料，以書面、電子郵
件、簡訊或其他約定方式擇一發出
通知者，視為已完成。 
逾寬限期間仍未交付者，本附約自

寬限期間終了翌日起停止效力。如

在寬限期間內發生保險事故時，本 

公司仍負保險責任，但應由給付保

險金內扣除欠繳保險費。 

第七

條 

保險費的墊繳、附約的停效及復效 

本附約之保險費，超過主契約寬限

期間仍未交付時，應就主契約與本

附約保險費之合計金額準用主契約 

有關「保險費的墊繳及契約效力的

停止」之約定辦理。 

 

 

 

主契約停止效力時，本附約效力亦

同時停止。主契約未復效者，本附約

亦不得復效；其復效程序及限制準

用主契約有關「本契約效力的恢復」

之約定辦理，但於計算本附約應清

償保險費時，應按當期應繳保險費，

就未到期之日數比例計算之。 

本附約停效時如有未到期保險費

者，本公司應從當期已繳保險費扣

除按日數比例計算已經過期間之保

險費後，於本附約終止時，將其未到

期保險費無息退還要保人。 

保險費的墊繳、附約的停效及復效 

本附約之保險費，超過主契約寬限

期間仍未交付時，應就主契約與本

附約保險費之合計金額準用主契約 

有關「保險費的墊繳及契約效力的

停止」之約定辦理。 

前項對要保人之催告，另應以第六

條第三項方式通知被保險人以確保

其權益。 

主契約停止效力時，本附約效力亦

同時停止。主契約未復效者，本附約

亦不得復效；其復效程序及限制準

用主契約有關「本契約效力的恢復」

之約定辦理，但於計算本附約應清

償保險費時，應按當期應繳保險費，

就未到期之日數比例計算之。 

本附約停效時如有未到期保險費

者，本公司應從當期已繳保險費扣

除按日數比例計算已經過期間之保

險費後，於本附約終止時，將其未到

期保險費無息退還要保人。 

國泰人壽

享保障小

額傷害保

險附約 

第七

條 

第二期以後保險費及續保保險費的

交付、寬限期間及附約效力的停止 
分期繳納的第二期以後保險費或續
保保險費，應照本附約所載交付方
法及日期，向本公司所在地或指定 
地點交付，本公司將交付開發之憑
證。第二期以後分期保險費或續保
保險費到期未交付時，年繳或半年
繳者，自催告到達翌日起三十日內
為寬限期間；月繳或季繳者，則不
另為催告，自保險單所載交付日期
之翌日起三十日內為寬限期間。 
約定以金融機構轉帳或其他方式交
付第二期以後的分期保險費或續保
保險費者，本公司於知悉未能依此
項約定受領保險費時，應催告要保
人交付保險費，自催告到達翌日起
三十日內為寬限期間。 

第二期以後保險費及續保保險費的

交付、寬限期間及附約效力的停止 
分期繳納的第二期以後保險費或續
保保險費，應照本附約所載交付方
法及日期，向本公司所在地或指定 
地點交付，本公司將交付開發之憑
證。第二期以後分期保險費或續保
保險費到期未交付時，年繳或半年
繳者，自催告到達翌日起三十日內
為寬限期間；月繳或季繳者，則不
另為催告，自保險單所載交付日期
之翌日起三十日內為寬限期間。 
約定以金融機構轉帳或其他方式交

付第二期以後的分期保險費或續保

保險費者，本公司於知悉未能依此

項約定受領保險費時，應催告要保

人交付保險費，自催告到達翌日起



 

 

 
 
 

 
逾寬限期間仍未交付者，本附約自
寬限期間終了翌日起停止效力。如
在寬限期間內發生保險事故時，本
公司仍負保險責任，但應由給付保
險金內扣除欠繳保險費。 

三十日內為寬限期間。 
前二項對要保人之催告，本公司另
應通知被保險人以確保其權益。對
被保險人之通知，依最後留存於本
公司之聯絡資料，以書面、電子郵
件、簡訊或其他約定方式擇一發出
通知者，視為已完成。 
逾寬限期間仍未交付者，本附約自
寬限期間終了翌日起停止效力。如
在寬限期間內發生保險事故時，本
公司仍負保險責任，但應由給付保
險金內扣除欠繳保險費。 

國泰人壽

iHealth 一

年期住院

醫療健康

保險 

第六

條 

第二期以後保險費及續保保險費的

交付、寬限期間及契約效力的停止 
分期繳納的第二期以後保險費或續
保保險費，應照本契約所載交付方
法及日期，向本公司所在地或指定
地點交付，本公司將交付開發之憑
證。第二期以後分期保險費到期未
交付時，則不另為催告，自保險單
所載交付日期之翌日起三十日為寬
限期間。 
約定以金融機構轉帳或其他方式交
付第二期以後的分期保險費者，本
公司於知悉未能依此項約定受領保
險費時，應催告要保人交付保險費，
自催告到達翌日起三十日內為寬限
期間。 
 
 

 

 

 
逾寬限期間仍未交付者，本契約自
寬限期間終了翌日起停止效力。如
在寬限期間內發生保險事故時，本 
公司仍負保險責任。 

第二期以後保險費及續保保險費的

交付、寬限期間及契約效力的停止 
分期繳納的第二期以後保險費或續
保保險費，應照本契約所載交付方
法及日期，向本公司所在地或指定
地點交付，本公司將交付開發之憑
證。第二期以後分期保險費到期未
交付時，則不另為催告，自保險單
所載交付日期之翌日起三十日為寬
限期間。 
約定以金融機構轉帳或其他方式交
付第二期以後的分期保險費者，本
公司於知悉未能依此項約定受領保
險費時，應催告要保人交付保險費，
自催告到達翌日起三十日內為寬限
期間。 
前二項對要保人之催告，本公司另
應通知被保險人以確保其權益。對
被保險人之通知，依最後留存於本
公司之聯絡資料，以書面、電子郵
件、簡訊或其他約定方式擇一發出
通知者，視為已完成。 
逾寬限期間仍未交付者，本契約自
寬限期間終了翌日起停止效力。如
在寬限期間內發生保險事故時，本 
公司仍負保險責任。 

國泰人壽

心 e 路平

安傷害保

險 

第六
條 

第二期以後保險費及續保保險費的
交付、寬限期間及契約效力的停止 
分期繳納的第二期以後保險費或續
保保險費，應照本契約所載交付方
法及日期，向本公司所在地或指定
地點交付，本公司將交付開發之憑
證。第二期以後分期保險費到期未
交付時，年繳或半年繳者，自催告
到達翌日起三十日內為寬限期間；
月繳或季繳者，則不另為催告，自
保險單所載交付日期之翌日起三十
日為寬限期間。 
約定以金融機構轉帳或其他方式交
付第二期以後的分期保險費者，本
公司於知悉未能依此項約定受領保
險費時，應催告要保人交付保險費，

第二期以後保險費及續保保險費的
交付、寬限期間及契約效力的停止 
分期繳納的第二期以後保險費或續
保保險費，應照本契約所載交付方
法及日期，向本公司所在地或指定
地點交付，本公司將交付開發之憑
證。第二期以後分期保險費到期未
交付時，年繳或半年繳者，自催告
到達翌日起三十日內為寬限期間；
月繳或季繳者，則不另為催告，自
保險單所載交付日期之翌日起三十
日為寬限期間。 
約定以金融機構轉帳或其他方式交
付第二期以後的分期保險費者，本
公司於知悉未能依此項約定受領保
險費時，應催告要保人交付保險費，



自催告到達翌日起三十日內為寬限
期間。 
 
 
 
 
 
 
逾寬限期間仍未交付者，本契約自
寬限期間終了翌日起停止效力。如
在寬限期間內發生保險事故時，本
公司仍負保險責任。但應由給付保
險金內扣除欠繳保險費。 

自催告到達翌日起三十日內為寬限
期間。 
前二項對要保人之催告，本公司另
應通知被保險人以確保其權益。對
被保險人之通知，依最後留存於本
公司之聯絡資料，以書面、電子郵
件、簡訊或其他約定方式擇一發出
通知者，視為已完成。 
逾寬限期間仍未交付者，本契約自
寬限期間終了翌日起停止效力。如
在寬限期間內發生保險事故時，本
公司仍負保險責任。但應由給付保
險金內扣除欠繳保險費。 

國泰人壽

新 iCarry

傷害保險 

第十
條 

第 2 期以後保險費及續保保險費
的交付方式、寬限期間的計算及契
約效力的停止 
分期繳納的第 2 期以後保險費或
續保保險費，應按照本契約所約定
的交付方法及日期交付本公司，並
由本公司交付開發的憑證。第  2 
期以後的分期保險費或續保保險 
費到期未交付時，約定以年繳或半
年繳者，自本公司催告到達隔日起
算 30 日內為寬限期間；以月繳或
季繳者，則不為催告，自保險單所
記載交付日期的隔日起算 30 日
為寬限期間。 
約定以金融機構轉帳或其他方式交
付第 2 期以後的分期保險費或續
保保險費者，當本公司知悉不能受
領保險費時，應催告要保人交付保
險費，自催告到達隔日起算 30 日
內為寬限期間。 
 
 
 
 
 
 
要保人如果超過寬限期間仍未交付
保險費時，本契約自寬限期間終了
隔日開始停止效力。如果在寬限期
間內發生保險事故時，本公司仍依
約負保險責任，但應由給付保險金
內扣除欠繳保險費。 

第 2 期以後保險費及續保保險費
的交付方式、寬限期間的計算及契
約效力的停止 
分期繳納的第 2 期以後保險費或
續保保險費，應按照本契約所約定
的交付方法及日期交付本公司，並
由本公司交付開發的憑證。第  2 
期以後的分期保險費或續保保險 
費到期未交付時，約定以年繳或半
年繳者，自本公司催告到達隔日起
算 30 日內為寬限期間；以月繳或
季繳者，則不為催告，自保險單所
記載交付日期的隔日起算 30 日
為寬限期間。 
約定以金融機構轉帳或其他方式交
付第 2 期以後的分期保險費或續
保保險費者，當本公司知悉不能受
領保險費時，應催告要保人交付保
險費，自催告到達隔日起算 30 日
內為寬限期間。 
前二項對要保人之催告，本公司另
應通知被保險人以確保其權益。對
被保險人之通知，依最後留存於本
公司之聯絡資料，以書面、電子郵
件、簡訊或其他約定方式擇一發出
通知者，視為已完成。 
要保人如果超過寬限期間仍未交付
保險費時，本契約自寬限期間終了
隔日開始停止效力。如果在寬限期
間內發生保險事故時，本公司仍依
約負保險責任，但應由給付保險金
內扣除欠繳保險費。 

國泰人壽

利即保騎

乘機車或

自行車傷

害保險 

第六
條 

第二期以後保險費及續保保險費的
交付、寬限期間及契約效力的停止 
分期繳納的第二期以後保險費或續
保保險費，應照本契約所載交付方
法及日期，向本公司所在地或指定
地點交付，本公司將交付開發之憑
證。第二期以後分期保險費到期未
交付時，半年繳者，自催告到達翌
日起三十日內為寬限期間；月繳或
季繳者，則不另為催告，自保險單

第二期以後保險費及續保保險費的
交付、寬限期間及契約效力的停止 
分期繳納的第二期以後保險費或續
保保險費，應照本契約所載交付方
法及日期，向本公司所在地或指定
地點交付，本公司將交付開發之憑
證。第二期以後分期保險費到期未
交付時，半年繳者，自催告到達翌
日起三十日內為寬限期間；月繳或
季繳者，則不另為催告，自保險單



所載交付日期之翌日起三十日為寬
限期間。 
約定以金融機構轉帳或其他方式交
付第二期以後的分期保險費者，本
公司於知悉未能依此項約定受領保
險費時，應催告要保人交付保險費，
自催告到達翌日起三十日內為寬限
期間。 
 
 
 
 
 
 
逾寬限期間仍未交付者，本契約自
寬限期間終了翌日起停止效力。如
在寬限期間內發生保險事故時，本
公司仍負保險責任。但應由給付保
險金內扣除欠繳保險費。 

所載交付日期之翌日起三十日為寬
限期間。 
約定以金融機構轉帳或其他方式交
付第二期以後的分期保險費者，本
公司於知悉未能依此項約定受領保
險費時，應催告要保人交付保險費，
自催告到達翌日起三十日內為寬限
期間。 
前二項對要保人之催告，本公司另
應通知被保險人以確保其權益。對
被保險人之通知，依最後留存於本
公司之聯絡資料，以書面、電子郵
件、簡訊或其他約定方式擇一發出
通知者，視為已完成。 
逾寬限期間仍未交付者，本契約自
寬限期間終了翌日起停止效力。如
在寬限期間內發生保險事故時，本
公司仍負保險責任。但應由給付保
險金內扣除欠繳保險費。 

國泰人壽

利即保行

人或大眾

交通工具

傷害保險 

第六
條 

第二期以後保險費及續保保險費的
交付、寬限期間及契約效力的停止 
分期繳納的第二期以後保險費或續
保保險費，應照本契約所載交付方
法及日期，向本公司所在地或指定
地點交付，本公司將交付開發之憑
證。第二期以後分期保險費到期未
交付時，半年繳者，自催告到達翌
日起三十日內為寬限期間；月繳或
季繳者，則不另為催告，自保險單
所載交付日期之翌日起三十日為寬 
限期間。 
約定以金融機構轉帳或其他方式交
付第二期以後的分期保險費者，本
公司於知悉未能依此項約定受領保
險費時，應催告要保人交付保險費，
自催告到達翌日起三十日內為寬限
期間。 
 
 
 
 
 
 
逾寬限期間仍未交付者，本契約自
寬限期間終了翌日起停止效力。如
在寬限期間內發生保險事故時，本
公司仍負保險責任。但應由給付保
險金內扣除欠繳保險費。 

第二期以後保險費及續保保險費的
交付、寬限期間及契約效力的停止 
分期繳納的第二期以後保險費或續
保保險費，應照本契約所載交付方
法及日期，向本公司所在地或指定
地點交付，本公司將交付開發之憑
證。第二期以後分期保險費到期未
交付時，半年繳者，自催告到達翌
日起三十日內為寬限期間；月繳或
季繳者，則不另為催告，自保險單
所載交付日期之翌日起三十日為寬 
限期間。 
約定以金融機構轉帳或其他方式交
付第二期以後的分期保險費者，本
公司於知悉未能依此項約定受領保
險費時，應催告要保人交付保險費，
自催告到達翌日起三十日內為寬限
期間。 
前二項對要保人之催告，本公司另
應通知被保險人以確保其權益。對
被保險人之通知，依最後留存於本
公司之聯絡資料，以書面、電子郵
件、簡訊或其他約定方式擇一發出
通知者，視為已完成。 
逾寬限期間仍未交付者，本契約自
寬限期間終了翌日起停止效力。如
在寬限期間內發生保險事故時，本
公司仍負保險責任。但應由給付保
險金內扣除欠繳保險費。 

國泰人壽

利即保駕

乘汽車傷

害保險 

第六
條 

第二期以後保險費及續保保險費的
交付、寬限期間及契約效力的停止 
分期繳納的第二期以後保險費或續
保保險費，應照本契約所載交付方
法及日期，向本公司所在地或指定
地點交付，本公司將交付開發之憑
證。第二期以後分期保險費到期未

第二期以後保險費及續保保險費的
交付、寬限期間及契約效力的停止 
分期繳納的第二期以後保險費或續
保保險費，應照本契約所載交付方
法及日期，向本公司所在地或指定
地點交付，本公司將交付開發之憑
證。第二期以後分期保險費到期未



交付時，半年繳者，自催告到達翌
日起三十日內為寬限期間；月繳或
季繳者，則不另為催告，自保險單
所載交付日期之翌日起三十日為寬
限期間。 
約定以金融機構轉帳或其他方式交
付第二期以後的分期保險費者，本
公司於知悉未能依此項約定受領保
險費時，應催告要保人交付保險費，
自催告到達翌日起三十日內為寬限
期間。 
 
 
 
 
 
 
逾寬限期間仍未交付者，本契約自
寬限期間終了翌日起停止效力。如
在寬限期間內發生保險事故時，本
公司仍負保險責任。但應由給付保
險金內扣除欠繳保險費。 

交付時，半年繳者，自催告到達翌
日起三十日內為寬限期間；月繳或
季繳者，則不另為催告，自保險單
所載交付日期之翌日起三十日為寬
限期間。 
約定以金融機構轉帳或其他方式交
付第二期以後的分期保險費者，本
公司於知悉未能依此項約定受領保
險費時，應催告要保人交付保險費，
自催告到達翌日起三十日內為寬限
期間。 
前二項對要保人之催告，本公司另
應通知被保險人以確保其權益。對
被保險人之通知，依最後留存於本
公司之聯絡資料，以書面、電子郵
件、簡訊或其他約定方式擇一發出
通知者，視為已完成。 
逾寬限期間仍未交付者，本契約自
寬限期間終了翌日起停止效力。如
在寬限期間內發生保險事故時，本
公司仍負保險責任。但應由給付保
險金內扣除欠繳保險費。 

國泰人壽

新 iLife 一

年期定期

壽險 

第五
條 

第二期以後保險費及續保保險費的
交付、寬限期間及契約效力的停止 
分期繳納的第二期以後保險費或續
保保險費，應照本契約所載交付方
法及日期，向本公司所在地或指定
地點交付，本公司將交付開發之憑
證。第二期以後分期保險費到期未
交付時本公司不另為催告，自保險
單所載交付日期之翌日起三十日為
寬限期間。 
約定以金融機構轉帳或其他方式交
付第二期以後的分期保險費者，本
公司於知悉未能依此項約定受領保
險費時，應催告要保人交付保險費，
自催告到達翌日起三十日內為寬限
期間。 
 
 
 
 
 
 
 
逾寬限期間仍未交付者，本契約自
寬限期間終了翌日起停止效力。如
在寬限期間內發生保險事故時，本
公司仍負保險責任。 

第二期以後保險費及續保保險費的
交付、寬限期間及契約效力的停止 
分期繳納的第二期以後保險費或續
保保險費，應照本契約所載交付方
法及日期，向本公司所在地或指定
地點交付，本公司將交付開發之憑
證。第二期以後分期保險費到期未
交付時本公司不另為催告，自保險
單所載交付日期之翌日起三十日為
寬限期間。 
約定以金融機構轉帳或其他方式交
付第二期以後的分期保險費者，本
公司於知悉未能依此項約定受領保
險費時，應催告要保人交付保險費，
自催告到達翌日起三十日內為寬限
期間。 
前項對要保人之催告，本公司另應
通知被保險人以確保其權益。對被
保險人之通知，依最後留存於本公
司之聯絡資料，以書面、電子郵件、
簡訊或其他約定方式擇一發出通知
者，視為已完成。 
逾寬限期間仍未交付者，本契約自
寬限期間終了翌日起停止效力。如
在寬限期間內發生保險事故時，本
公司仍負保險責任。 

國泰人壽

心 iLife 一

年期定期

壽險 

第五
條 

第二期以後保險費及續保保險費的
交付、寬限期間及契約效力的停止 
分期繳納的第二期以後保險費或續
保保險費，應照本契約所載交付方
法及日期，向本公司所在地或指定
地點交付，本公司將交付開發之憑

第二期以後保險費及續保保險費的
交付、寬限期間及契約效力的停止 
分期繳納的第二期以後保險費或續
保保險費，應照本契約所載交付方
法及日期，向本公司所在地或指定
地點交付，本公司將交付開發之憑



證。第二期以後分期保險費到期未
交付時本公司不另為催告，自保險
單所載交付日期之翌日起三十日為
寬限期間。 
約定以金融機構轉帳或其他方式交
付第二期以後的分期保險費者，本
公司於知悉未能依此項約定受領保
險費時，應催告要保人交付保險費，
自催告到達翌日起三十日內為寬限
期間。 
 
 
 
 
 
 
逾寬限期間仍未交付者，本契約自
寬限期間終了翌日起停止效力。如
在寬限期間內發生保險事故時，本
公司仍負保險責任。 

證。第二期以後分期保險費到期未
交付時本公司不另為催告，自保險
單所載交付日期之翌日起三十日為
寬限期間。 
約定以金融機構轉帳或其他方式交
付第二期以後的分期保險費者，本
公司於知悉未能依此項約定受領保
險費時，應催告要保人交付保險費，
自催告到達翌日起三十日內為寬限
期間。 
前項對要保人之催告，本公司另應
通知被保險人以確保其權益。對被
保險人之通知，依最後留存於本公
司之聯絡資料，以書面、電子郵件、
簡訊或其他約定方式擇一發出通知
者，視為已完成。 
逾寬限期間仍未交付者，本契約自
寬限期間終了翌日起停止效力。如
在寬限期間內發生保險事故時，本
公司仍負保險責任。 

國泰人壽

微型傷害

保險 

第九
條 

第二期以後保險費的交付、寬限期
間及契約效力的停止 
分期繳納的第二期以後保險費，應
照本契約所載交付方法及日期，向
本公司所在地或指定地點交付，或
由本公司派員前往收取，並交付本
公司開發之憑證。第二期以後分期
保險費到期未交付時，半年繳者，
自催告到達翌日起三十日內為寬限
期間；月繳或季繳者，則不另為催
告，自保險單所載交付日期之翌日
起三十日為寬限期間。 
約定以金融機構轉帳或其他方式交
付第二期以後的分期保險費者，本
公司於知悉未能依此項約定受領保
險費時，應催告要保人交付保險費，
自催告到達翌日起三十日內為寬限
期間。 
 
 
 
 
 
 
逾寬限期間仍未交付者，本契約自
寬限期間終了翌日起停止效力。如
在寬限期間內發生保險事故時，本
公司仍負保險責任。但應由給付保
險金內扣除本契約該被保險人欠繳
保險費。 

第二期以後保險費的交付、寬限期
間及契約效力的停止 
分期繳納的第二期以後保險費，應
照本契約所載交付方法及日期，向
本公司所在地或指定地點交付，或
由本公司派員前往收取，並交付本
公司開發之憑證。第二期以後分期
保險費到期未交付時，半年繳者，
自催告到達翌日起三十日內為寬限
期間；月繳或季繳者，則不另為催
告，自保險單所載交付日期之翌日
起三十日為寬限期間。 
約定以金融機構轉帳或其他方式交
付第二期以後的分期保險費者，本
公司於知悉未能依此項約定受領保
險費時，應催告要保人交付保險費，
自催告到達翌日起三十日內為寬限
期間。 
前二項對要保人之催告，本公司另
應通知被保險人以確保其權益。對
被保險人之通知，依最後留存於本
公司之聯絡資料，以書面、電子郵
件、簡訊或其他約定方式擇一發出
通知者，視為已完成。 
逾寬限期間仍未交付者，本契約自
寬限期間終了翌日起停止效力。如
在寬限期間內發生保險事故時，本
公司仍負保險責任。但應由給付保
險金內扣除本契約該被保險人欠繳
保險費。 

國泰人壽

微型個人

傷害保險 

第六
條 

第二期以後保險費的交付、寬限期
間及契約效力的停止 
分期繳納的第二期以後保險費，應
照本契約所載交付方法及日期，向
本公司所在地或指定地點交付，或

第二期以後保險費的交付、寬限期
間及契約效力的停止 
分期繳納的第二期以後保險費，應
照本契約所載交付方法及日期，向
本公司所在地或指定地點交付，或



由本公司派員前往收取，並交付本
公司開發之憑證。第二期以後分期
保險費到期未交付時，半年繳者，
自催告到達翌日起三十日內為寬限
期間；月繳或季繳者，則不另為催
告，自保險單所載交付日期之翌日
起三十日為寬限期間。 
約定以金融機構轉帳或其他方式交
付第二期以後的分期保險費者，本
公司於知悉未能依此項約定受領保
險費時，應催告要保人交付保險費，
自催告到達翌日起三十日內為寬限
期間。 
 
 
 
 
 
 
逾寬限期間仍未交付者，本契約自
寬限期間終了翌日起停止效力。如
在寬限期間內發生保險事故時，本
公司仍負保險責任。但應由給付保
險金內扣除本契約該要保人欠繳保
險費。 

由本公司派員前往收取，並交付本
公司開發之憑證。第二期以後分期
保險費到期未交付時，半年繳者，
自催告到達翌日起三十日內為寬限
期間；月繳或季繳者，則不另為催
告，自保險單所載交付日期之翌日
起三十日為寬限期間。 
約定以金融機構轉帳或其他方式交
付第二期以後的分期保險費者，本
公司於知悉未能依此項約定受領保
險費時，應催告要保人交付保險費，
自催告到達翌日起三十日內為寬限
期間。 
前二項對要保人之催告，本公司另
應通知被保險人以確保其權益。對
被保險人之通知，依最後留存於本
公司之聯絡資料，以書面、電子郵
件、簡訊或其他約定方式擇一發出
通知者，視為已完成。 
逾寬限期間仍未交付者，本契約自
寬限期間終了翌日起停止效力。如
在寬限期間內發生保險事故時，本
公司仍負保險責任。但應由給付保
險金內扣除本契約該要保人欠繳保
險費。 

國泰人壽

微型個人

傷害醫療

保險附約 

第六
條 

第二期以後及續保保險費的交付、

寬限期間及附約效力的停止 

分期繳納的第二期以後或續保保險

費，應照本附約所載交付方法及日

期，向本公司所在地或指定地點交 

付，或由本公司派員前往收取，並交

付本公司開發之憑證。第二期以後

分期保險費或續保保險費到期未 

交付時，半年繳者，自催告到達翌日

起三十日內為寬限期間；月繳或季

繳者，則不另為催告，自保險單 

所載交付日期之翌日起三十日內為

寬限期間。 

約定以金融機構轉帳或其他方式交

付第二期以後的分期保險費者，本

公司於知悉未能依此項約定受領保 

險費時，應催告要保人交付保險費，

自催告到達翌日起三十日內為寬限

期間。 

 

 

 

 

 

逾寬限期間仍未交付者，本附約自

第二期以後及續保保險費的交付、

寬限期間及附約效力的停止 

分期繳納的第二期以後或續保保險

費，應照本附約所載交付方法及日

期，向本公司所在地或指定地點交 

付，或由本公司派員前往收取，並交

付本公司開發之憑證。第二期以後

分期保險費或續保保險費到期未 

交付時，半年繳者，自催告到達翌日

起三十日內為寬限期間；月繳或季

繳者，則不另為催告，自保險單 

所載交付日期之翌日起三十日內為

寬限期間。 

約定以金融機構轉帳或其他方式交

付第二期以後的分期保險費者，本

公司於知悉未能依此項約定受領保 

險費時，應催告要保人交付保險費，

自催告到達翌日起三十日內為寬限

期間。 
前二項對要保人之催告，本公司另
應通知被保險人以確保其權益。對
被保險人之通知，依最後留存於本
公司之聯絡資料，以書面、電子郵
件、簡訊或其他約定方式擇一發出
通知者，視為已完成。 
逾寬限期間仍未交付者，本附約自



寬限期間終了翌日起停止效力。如

在寬限期間內發生保險事故時，本 

公司仍負保險責任，但應由給付保

險金內扣除欠繳保險費。 

寬限期間終了翌日起停止效力。如

在寬限期間內發生保險事故時，本 

公司仍負保險責任，但應由給付保

險金內扣除欠繳保險費。 

國泰人壽

微型個人

定期壽險 

第六

條 

第二期以後保險費的交付、寬限期
間及契約效力的停止 
分期繳納的第二期以後保險費，應
照本契約所載交付方法及日期，向
本公司所在地或指定地點交付，或
由本公司派員前往收取，並交付本
公司開發之憑證。第二期以後分期
保險費到期未交付時，半年繳者，
自催告到達翌日起三十日內為寬限
期間；月繳或季繳者，則不另為催
告，自保險單所載交付日期之翌日
起三十日為寬限期間。 
約定以金融機構轉帳或其他方式交
付第二期以後的分期保險費者，本
公司於知悉未能依此項約定受領保
險費時，應催告要保人交付保險費，
自催告到達翌日起三十日內為寬限
期間。 
 
 
 
 
 
 
逾寬限期間仍未交付者，本契約自
寬限期間終了翌日起停止效力。如
在寬限期間內發生保險事故時，本
公司仍負保險責任。 

第二期以後保險費的交付、寬限期
間及契約效力的停止 
分期繳納的第二期以後保險費，應
照本契約所載交付方法及日期，向
本公司所在地或指定地點交付，或
由本公司派員前往收取，並交付本
公司開發之憑證。第二期以後分期
保險費到期未交付時，半年繳者，
自催告到達翌日起三十日內為寬限
期間；月繳或季繳者，則不另為催
告，自保險單所載交付日期之翌日
起三十日為寬限期間。 
約定以金融機構轉帳或其他方式交
付第二期以後的分期保險費者，本
公司於知悉未能依此項約定受領保
險費時，應催告要保人交付保險費，
自催告到達翌日起三十日內為寬限
期間。 
前二項對要保人之催告，本公司另
應通知被保險人以確保其權益。對
被保險人之通知，依最後留存於本
公司之聯絡資料，以書面、電子郵
件、簡訊或其他約定方式擇一發出
通知者，視為已完成。 
逾寬限期間仍未交付者，本契約自
寬限期間終了翌日起停止效力。如
在寬限期間內發生保險事故時，本
公司仍負保險責任。 

 


